永春县司法局《关于公布2025年度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告》的起草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制定的背景和依据
（一）制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和省、市的工作部署要求，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规范性文件动态清理工作机制，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的制定、修改、废止等情况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每隔一年或两年组织对本行政区域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清理，并将清理结果向社会公布。

（二）文件制定依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8〕37号）；

2.《福建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办法》（省政府令第219号）；

3.根据《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泉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的通知》（泉政规〔2022〕3号）。
二、制定过程

按照“谁起草实施、谁负责提出清理意见”的原则，以永春县人民政府及永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名义发布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由起草实施部门负责提出清理意见。

2025年11月26日县司法局发出《关于做好2025年度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将以永春县人民政府及永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名义发布现行有效行政规范性文件参考目录发送各有关单位征求初步清理意见。根据各单位提出的初步清理意见，县司法局进行审核、汇总后形成《永春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2025年度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告（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三、文件主要内容

此次清理范围为2025年12月31日前以县政府及县政府办公室名义发布的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共78件,清理结果为:56件规范性文件继续有效,11件宣布失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11件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 

继续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自本文标注的有效期届满之日起不再执行。宣布失效、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自失效、废止日期之日起不再执行，不得作为行政管理依据。
永春县司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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